
 

西夏区民族宗教事务局行政处罚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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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西夏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 
服务电话：2078075     监督电话：2086598 

发现违法事实，案件登记 

违法事实确凿有法定依据，责令整改或责令停止活动 

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陈

述申辩进行复核 

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，告知违法事实和处罚依据，听取陈述申辩 

其他违法行为移送其他部门 不予处罚 

执法人员当场填写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交付当事

人，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

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 

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并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当场交

付当事人或在七日内送达 

复议或诉讼 

执行行政处罚决定 
结案 

案件来源：举报或协管员报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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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夏区民族宗教事务局行政检查流程图 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承办机构：西夏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宗教办公室 
服务电话：2078079         
监督电话：2086598  

 
 
 

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行政检查 

出示执法人员执法证件，通知当事人当场 

实施前向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

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宗教事务条例》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宗教事务若干

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依法对宗教场所等进行行政检查并填写现场检查笔

检查结束 

现场检查笔录由当事人和执法人员签字，当事人

不在场的，由见证人签名 

不存在违法行为 存在违法事实 

不予立案 立案调查，依法处理 

事实认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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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补正材料通知书

或当面告之 

申请 
 

申请单位提交材
料 

 
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

或当面告之 

受理 

审核 
清真食品办公室、宗教办公室审核

资料，需要现场检查的组织安排现

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

人重大利益的，告之利

害关系人，申请人和利

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

述和申辩 

需要听证、公示的

许可事项，进行听

证或公示 

决定 
局领导审定 

下发审批文件（10个工作日） 

准予许可的决定 不予许可的决定 

送达 

材料不全
要求补正
材料 

不符合条件
不同意受理 

承办机构:西夏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、宗教办公室 
服务电话：2078075   2078079    监督电话：2086598 

西夏区宗教事务局行政审批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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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国人违法进行宗教活动实施 

的行政强制措施流程图 
 

 

承办机构：西夏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宗教办公室 
服务电话：2078079    
监督电话：2086598 

 

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，出示执法证件 

对外国人违法进行宗教活动的行为进行查

处时，依法予以劝阻、制止 

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强制决定书，报局分管

领导批准 

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

向当事人发放行政强制决定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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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夏区民族宗教局行政检查流程图 2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承办机构：西夏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 
服务电话：2078075     
监督电话：2086598  

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行政检查 

出示执法人员执法证件，通知当事人当场 

实施前向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

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，依法对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户进行行政检查并填写现场检查笔录 

现场检查笔录由当事人和执法人员签字，当事人

不在场的，由见证人签名 

检查结束 

事实认定 

不存在违法行为 存在违法行为 

不予立案 立案调查、依法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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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夏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清真食品管理 

行政处罚流程图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逾期或整改不到位 
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拒不履行 

 
 
 
 
 
 
 
 
 
 
承办机构：西夏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  
服务电话：2078075 
监督电话：2086598 

案件来源：1.清真食品检查（专项检查、日常检查）；2.投诉举

报（电话、微博）；3.有关部门移送；4.其他来源 

受理 

立案（5个工作日） 

调查取证 行政检查（20个工作日） 举报奖励 

事实认定（10个工作日） 责令整改 

违法确认 

告知（3个工作日） 听证 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（7个工作日） 不服决定的提起行

政复议、诉讼 

监督执行（10个工作日） 

结案 

整理归档 

申请法院

强制执行 

不予处罚 

撤销案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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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夏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清真食品管理 

行政强制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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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西夏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  
服务电话：2078075 
监督电话：2086598 
 

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后，当事人在决定的

期限内不履行义务 

下达催告书（告知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期限、方式，告知当

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） 

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

是否履行行政决定 不再实施强制执

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（明确强制执行的理

由、依据、方式、时间，告知当事人申请行

政复议或诉讼的途径和期限） 

执行 

归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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